附件6
中央财政资金设备费预算调剂备案表
	一、基本信息

	项目名称
	
	项目编号
	
	项目负责人
	

	项目承担单位
	
	课题编号
	
	课题负责人
	

	二、设备费预算调剂

	（一）设备费原预算批复金额        万元；    设备费实际支出金额：     万元；      设备费申报调剂金额：     万元

	（二）设备费预算调剂明细（仅填写涉及调整的设备）

	原批复预算
	实际支出
	申请调剂

	品名
	型号
	数量
	金额
	数量
	金额
	调整事项
	品名
	型号
	[bookmark: _GoBack]调整数量
	调剂金额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0
	0
	0
	
	合计
	
	

	     任务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课题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（参与单位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课题承担单位公章）            



注意事项：
1.“（二）设备费预算调剂明细”专栏，仅填写涉及调整的设备。
2.设备费的调剂事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情况：（1）设备品名、型号及数量改变引起的预算调增；（2）设备品名、型号及数量改变引起的预算调减；（3）用途、数量不变，市场涨价引起的调整；（4）预算外购置设备；（5）未发生试制改造或设备维修形成的预算调减；（6）由其他经费支付部分支出形成预算调减。如项目承担单位的调整事项不在上述6种情况的范围内，请选择“因其他原因导致的设备费预算调剂”。
